中学文印室印刷资料相关规定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对中学文印室工作的规范管理，营建“统筹监管、和谐有序、相互尊重”的工作氛围，本着“节约办学、杜绝浪费”的原则，特面向全体中学部老师提出以下规定，请大家在换位思考、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自觉遵守、积极维护文印室工作秩序，确保各项教学文印工作能够正常进行，更好地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服务。
     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文印室是专供学校、教师印刷教学、办公资料的场所，是学校负责印刷各级各类考试资料的“重地”。无特殊情况下，学生、外人一律不得随意进入；
    2、各学科组要贯彻落实外校“轻负荷、高质量”的办学特色，加强集体备课制度建设，在充分使用教辅用书的基础上，可适当油印辅导资料作为教学补充，各备课组要发挥团队优势，做到习题精选，资源共享，统一作业的布置与油印，避免老师各自为政，重复、滥印作业资料，造成纸张浪费，额外加大学生课业负担，随意加重文印人员工作负担。
    3、印刷资料一律采用主管领导签名确认制度：凡班级活动、年级事务需要印刷的资料，需经所在年级主任签字许可；凡教学方面需要印刷的资料，需经所在备课组组长签字许可（跨年级、小学科或选修课等特殊情况可就近由年级主任或教研组长代签）；凡学生社团组织活动需要印刷的资料，需经中学团委书记签字许可，并凭签条到文印室填写《文印资料登记表》备案，否则，文印室工作人员可予以回绝。
    4、任何老师不得私自给学生签名准许其印刷资料；任何老师也不得随意指使学生进入文印室代为印刷资料，请各老师自觉遵守相关规定，班级做好学生规范教育。若出现学生经劝告不听或凭借老师签条执意为难文印工作人员的现象，中学部在批评教育学生的同时，将追究其所在班级及签字老师的责任。
    5、以上规定从颁布即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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